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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賭博問題諮詢文《賭博問題諮詢文《賭博問題諮詢文《賭博問題諮詢文件》件》件》件》

[民政事務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S/F(2) to HAB CR 1/17/93 Pt.2)]

委員察悉，《賭博問題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
已確定現行賭博政策所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可行的措施

解決有關問題。

2.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他想藉此機會澄清，諮

詢文件並非關乎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的問題。他表示，

“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 ”一詞有誤導成分，令人以為政府
正建議撤銷對這類博彩活動的一切管制。他指出，該文

件確認未經認可的足球博彩活動日趨普遍的事實，並基

於此點，建議除修訂《賭博條例》及加強執法行動打擊

非法賭博活動外，亦可採取另一可行方法，即透過提供

認可途徑規管足球博彩活動。對於有指控稱政府既已在

諮詢文件就認可足球博彩活動提出可行的運作架構詳

情，根本對此事已有立場，民政事務局局長亦予以否認。

他解釋，把有關詳情納入諮詢文件的目的，是向公眾提

供更多具體資料，以方便他們考慮此事。他強調，就足

球博彩活動而言，政府對未來路向並無既定意見，此方

面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公眾諮詢的結果。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3. 蔡素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承認，當局發

表的諮詢文件引起各界激烈辯論足球博彩的問題，並已

帶來不良影響，令更多人得知足球博彩的渠道，並參與

有關活動。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作出承諾，倘若有關建

議不獲公眾支持，當局最少在未來數年內，不會再次考

慮透過提供認可途徑規管足球博彩活動的建議。

4. 民政事務局局長指出，在諮詢文件發表之前，

報章上早已廣泛刊載有關提示和賠率的資料，直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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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參與足球博彩活動。他解釋，鑒於足球博彩活動近

年日益流行，而市民又關注到此類不受規管的活動可能

貽害社會，政府當局因而提出了有關政策方案。他重申，

有關提議如不獲市民支持，政府當局不會繼續跟進。

5. 涂謹申議員認為，政府在此事上已有既定立

場。他指出，無可否認，政府有意把足球博彩活動合法

化，因為現有建議基本上是為了撤銷對此類博彩活動的

禁制，並為足球博彩活動提供有限的認可途徑。他又表

示，政府當局如對此事持中立態度，理應已制訂建議，

交代公眾如贊成維持現狀，當局會如何加強警方的執法

行動和教育工作，以打擊足球博彩活動。然而，有關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和諮詢文件只闡述與未經認可足球

博彩活動有關的問題，以及為足球博彩活動提供認可途

徑的可行運作架構。

6.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諮詢文件第四章

事實上已載述解決足球博彩問題的可行對策，其中包括

修訂《賭博條例》(第 148章 )、加強執法行動等。他表示，
不論是否為足球博彩活動提供認可途徑，政府當局在這

方面會繼續努力。政府當局注意到本港從未就賭博問題

進行任何有系統的研究，因而建議定期進行和支援有關

賭博的研究。此外，政府當局會採取諮詢文件第五章所

詳述的措施，教育青少年及減輕賭博的不良影響。民政

事務局局長表示，諮詢文件是一份內容持平和全面的文

件，當中列出不同的政策方案。

7.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涂謹申議員時又表示，倘

若公眾不贊成由政府監管足球博彩活動，當局可能會考

慮採取進一步措施，以處理網上賭博的問題。他亦相信

警方會在 2002年世界杯總決賽舉行期間加強執法行動。
較長遠而言，政府當局會透過教育工作，致力提高青少

年對賭博禍害的認識。

8. 涂謹申議員認為，與打擊非法持械、販毒和盜

版等活動的執法行動相比，警方近年在對付與賭博有關

的罪行方面似乎未見積極。他詢問政府當局的高層官員

是否已達成共識，由於當局即將提出為足球博彩活動提

供認可途徑的建議，因此同意無需加強針對非法賭博活

動的執法行動。民政事務局局長答稱，政府當局絕對沒

有達成此種共識。他建議委員向警方索取資料，以了解

警方在執法方面的方針和優先次序。

9. 霍震霆議員表示，儘管他所代表的界別需要更

多時間討論該份諮詢文件，體育界普遍贊成由政府監管

足球博彩活動，因為體育界希望部分稅收會用作資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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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發展。霍議員提到諮詢文件第 4.19段時詢問，倘若一如
現有建議所預期，認可足球博彩活動會帶來收益，政府

當局有何計劃為體育發展提供額外撥款。

10. 民政事務局局長重申，政府當局對此事抱中立

態度，並會在敲定各項建議時，充分考慮在諮詢期間收

集所得的意見。他解釋，第 4.19段只反映支持有關政策方
案的論據之一。他請委員注意，諮詢文件第 4.9段已述明，
賭博活動可帶來的稅收和慈善捐款從來不是亦不應是當

局在香港認可更多賭博途徑的主要考慮因素。

11. 主席察悉，為免出現內定賽果和貪污行賄的情

況，政府當局建議禁止就香港足球聯賽賽事及香港球隊

有份參與的地區／國際賽事接受投注。他詢問，這項建

議是否反映當局實際上同意足球博彩活動會助長內定賽

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解釋，倘若當局設立認可的足
球博彩途徑，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打擊非法足球博彩活

動。鑒於政府當局發現市民主要投注於大型國際賽事，

當局建議如提供認可賭博途徑，該等途徑應為滿足市民

現時對投注該等賽事的需求而設。然而，此方面可因應

最新發展作出檢討。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補充，倘若批
准就香港足球聯賽賽事及香港球隊有份參與的地區／國

際賽事接受投注，可能會導致內定賽果的情況。主席認

為，倘若政府當局亦同意把本地賽事的足球博彩活動合

法化可能會導致內定賽果的情況，當局應再三審慎考慮

現時提出把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的建議是否可取。

政府當局

12.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推展諮詢工

作，因為似乎民意若非支持便是反對有關建議。公眾似

乎並無興趣了解實施建議的技術細節。主席表示，鑒於

政府當局委託顧問就病態賭博進行的資料研究將於 2001
年 8月底完成，他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延長諮詢期，以便充
分考慮研究的結果。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同意，公眾

似乎能夠迅速地 眼於各主要的爭論點。如有需要，他

同意可以延長諮詢期。

13. 何秀蘭議員懷疑政府當局就足球博彩活動提出

的擬議管制，尤其是規管透過互聯網進行的跨境足球賭

博活動的措施是否可行。她記得《 2000年賭博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在討論如何對付非法網上賭博活動的問題

時亦感到束手無策，因為法案委員會擔心實施有關的管

制措施後，可能導致公眾獲取資訊的自由受到侵犯。民

政事務局局長承認，電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令執法行

動較以往困難。不少境外收受賭注者通過國際直撥電話

或互聯網，就體育賽事接受香港人投注，並在香港推廣

業務。他表示，有鑒於此，政府當局提出了《 2000年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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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修訂 )條例草案》。該項條例草案正由立法會成立的法
案委員會研究。他表示，面對這些挑戰，政府當局認為，

維護現行政策 (即只容許認可和受規管的賭博活動存在
及打擊未經認可的賭博活動 )，才符合社會的最佳利益。
此外，政府當局會繼續監察國際方面的發展，並研究長

遠對策對付非法的網上賭博活動。

14. 民政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當局深知賭博問

題具爭議性。因此，當局已決定進行公眾諮詢工作，讓

公眾 眼於各主要的爭議點，並蒐集他們的意見。他向

委員保證，政府當局在敲定各項建議時，會充分考慮諮

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見。

15.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實施教育措施

的具體計劃，以控制賭博意慾蔓延，並使市民更了解賭

博所帶來的後果。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同意，把足

球博彩活動合法化會削弱當局教育公眾認識賭博流弊的

工作。

16. 民政事務局局長提述諮詢文件第 5.11段時表
示，教育署已答允推行連串學校教育計劃，使學生更理

解賭博問題所造成的影響。他指出，有關的教育計劃將

持續進行，當局並會在有需要時徵詢各關注團體及有關

各方對該項計劃的意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主席時重

申，政府當局明白賭博問題是一個富爭議性的問題，公

眾在此問題上會意見分歧。

17. 何俊仁議員表示，他所得的印象是，與其他人

比較，中國人尤其嗜賭。他建議政府當局進行深入研究，

探討賭博活動在中國文化中是否蔚然成風，並研究賭博

問題為社會帶來的代價。他又詢問，鑒於足球運動在本

港社會廣受歡迎，政府當局會否進行另一項研究，以評

估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的影響。他認為，在足球博彩活

動合法化之後，部分並無賭博習慣的人可能亦會參與足

球博彩活動。他建議政府當局透過進行民意調查等方

法，評估合法化的建議會否改變市民對賭博的態度、增

加賭民人數，以及削弱當局在此方面致力進行的教育工

作。

18.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在認可新的

賭博機會方面一直十分審慎。自 1975年推出六合彩以杜
絕字花等非法獎券活動後，政府再無認可新的賭博形

式。他表示，政府當局在六十年代曾提出為足球博彩活

動提供認可途徑的建議，供公眾討論，但由於得不到市

民的支持，有關建議一直擱置。他同意，政府當局有需

要就賭博行為進行深入研究，並答允定期進行與賭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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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關的研究。他亦答允在決定研究方法時，考慮何俊仁議

員提出的建議。

19.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何俊仁議員進一步提出的

問題時表示，足球博彩活動在 1998年世界杯舉行期間開
始盛行，並迅速大受歡迎。非法足球博彩問題究竟有多

嚴重，可從有關執法行動的數字、政府當局及香港中文

大學進行調查所得的參與率，以及報章廣泛刊載有關提

示和賠率的資料得知。

20. 蔡素玉議員詢問，當前有關把足球博彩活動定

為合法的建議，會否為其他活動 (例如賣淫 )合法化開創先
例。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兩個問題的性質大相

徑庭。他指出，把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認可途徑的既定

政策一直為市民大眾所接納。此外，政府當局看不到有

絲毫跡象，顯示社會對賣淫合法化的問題有相若的接納

程度。

21. 何俊仁議員指出，在打擊外圍收受賽馬賭注的

非法活動方面，警方一直相當成功。他相信警方在打擊

非法收受足球賽事賭注活動方面同樣會取得成效。因

此，他質疑當局的論據，即由於足球博彩問題無法透過

執法行動解決，故應予以合法化。他相信，警方亦有能

力打擊該等在香港境內運作的非法收受賭注者。關於透

過互聯網或利用通訊設施接受香港人就足球賽事投注的

境外收受賭注者，何議員指出，不論足球博彩活動是否

合法化，該等活動根本無從杜絕。

22.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回應時解釋，現代通訊科
技發達，使非法收受賭注者的經營方式日益靈活，經營

者甚至可以把全盤業務搬離香港。因此，支持只對付本

地非法收受賭注者而非境外收受賭注者的論據在邏輯上

不能成立。此種政策只會鼓勵境外收受賭注者在香港推

廣業務。

23. 何秀蘭議員指出，當前有關由政府監管足球博

彩活動的建議差不多等於建議把網上的足球博彩活動定

為刑事罪行。她認為公眾應明白此事的性質，以及在執

法方面所涉及的困難。舉例而言，實施該項建議會牽涉

外匯管制，並可能侵犯資訊自由。她認為，政府當局應

向公眾提供該等資料，以便他們可以就此事作出知情的

選擇。

24. 蔡素玉議員表示，公眾對諮詢文件似乎意見不

一，有關由政府監管足球博彩活動的建議，仍未有任何

意見形成多數意見。她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何種方法



經辦人／部門

7

決定公眾的主流意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諮

詢工作是公開進行的，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所接獲的意

見書可供公眾查閱。他表示，政府當局除與本事務委員

會進行討論外，也可能會進行民意調查，作為諮詢工作

的一環。他相信，確定大多數人對該項建議的意見不會

太過困難。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25. 主席提述諮詢文件第 4.8段 (關於政府認可賭博
活動的一般原則 )時表示，就香港的足球博彩活動而言，
雖然首項原則可能成立，但政府當局仍須研究其他因

素。他表示，足球博彩的性質有別於賽馬。他指出，足

球是一項非常普及的運動，把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可以

對市民大眾 (尤其是青少年 )造成重大影響。他認為政府當
局應首先就足球博彩合法化可能帶來的影響和社會代價

進行全面的資料研究，並根據所得結果提出建議。他又

表示，倘若政府當局進行的資料研究不夠全面，事務委

員會應考慮立法會秘書處是否需要自行就此事進行研

究。關於第 4.8段提出的第二項原則，主席要求政府當局
在進行資料研究時，探討足球博彩合法化是否杜絕非法

足球博彩活動的真正有效方法。

26.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的

意見，並考慮延長諮詢期，以便委員及公眾有足夠時間，

研究當局就病態賭博進行資料研究所得的結果。

27. 會議於下午 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0月 16日


